
公共资源交易诚信承诺书

青岛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办公室：

为维护市场公平竞争，营造诚实守信的公共资源交易环境，我单位自愿注册使用青岛

市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以下简称电子服务系统），自愿将本单位用于公共资源交

易的相关信息提交至电子服务系统，并允许在电子服务系统及与之互联互通的各类公共资

源交易平台网站、信用信息网站对外发布。具体承诺如下：

（一）我单位对所提交的单位、从业人员基本信息、资质和资格、业绩、信誉、审批文件

等所有资料，均合法、真实、准确、有效，无任何伪造、修改、虚假成份，并对所提供资

料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

（二）我单位提交的相关信息可供公共资源交易项目在资格审查、评审等交易环节运用和

公示，未在电子服务系统公示的信息不作为我单位资格审查和评审的依据，因电子服务系

统内的信息与实际不一致而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我单位承担。

（三）同意公示我单位提交的相关信息并确保其无误、合法，如有问题自愿接受监管部门

的处罚。

（四）我单位在参加电子服务系统交易项目交易过程中严格遵守各项法律法规，做到诚实

守信、廉洁自律，保证不参与围标串标、弄虚作假、骗取中标、干扰评标、违约毁约、行

贿受贿等违法违纪行为，自觉维护公共资源交易市场良好秩序，如有违反自愿接受处罚。

（五）我单位严格遵守即时信息公示规定，将认真、及时维护和更新电子服务系统中与我

单位有关的内容，如未能及时维护和更新，自愿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不良后果。

（六）本单位承诺: 所提报材料真实有效，不涉及任何泄露国家秘密、工作秘密等违法违

规情形。若违反上述承诺，愿意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七）我单位承诺已认真阅读了上述内容，并向我单位相关人员作了宣传教育，不将我单

位或个人资质证明材料转借其他单位和个人。

若违反以上承诺，我单位愿意接受行为曝光，自愿退出所有电子服务系统正在进行的

项目交易、失去交易资格，承担违法违规造成的一切后果。

承诺人法定名称：（加盖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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